
1 

 

新北市聖心女中住宿規則 

        107.07.04 修訂 

住 校 申 請 
1.申請住宿以一學期為原則，非特殊事由，不得中途更改。 
2.住校生須遵守住宿規則，凡違反者，一律按住宿規則處理。嚴重者，以退宿處分，或駁
回次學期之住宿申請。 

宿    舍 

1.宿舍開放時間：下午 4：45 至翌日晨 7：00。 
2.依規定時間作息，並依排定順序盥洗，熄燈後不可在走廊、浴室看書、走動或洗(烘)
衣。 

3.宿舍應保持寧靜，不喧嘩、不尖叫、不奔跑、不嬉戲。 
4.平時進出宿舍請走正門，未經允許不可走其他門或安全門亦不可上頂樓。 
5.宿舍內不可吃東西，不可帶任何食物或違規物品入內（如：3C用品、鬧鐘、檯燈 …..等）。 

自 習 室 

1.請穿著合宜的休閒服、制服及鞋子（可穿涼鞋或拖鞋）參加晚自習。 
2.自習鐘聲響請準時回座位自習，不可擅自更改位置，自習教室請保持安靜，注意環境整
潔。 

3.上課鐘響後，即刻進教室並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除溫書、做功課外不得做其他事（如出
去喝水、上洗手間、走動、睡覺、看小說、討論功課、寫信、傳紙條、說話）違規者須
做勞動服務，並通知導師及家長。 

  (需要討論功課，或做溫習功課以外之事，得向老師登記，移到討論區進行) 
4.如因功課所需必須看課外書、剪報或做其他事物者，請提出該科老師證明。 
5.每天自習結束，請同學務必將書桌上的書籍、物品全部帶回寢室，並將周圍的環境整理
妥當。 

6.自習教室冷氣開啟，依學校規定之使用標準，並由指定同學在 6：30 啟動，其他同學請
協助關好門窗，教室內須保持安靜。 

7.每日夜間自習課共四節，時間如下： 
 第一節 7：00 - 7：50 第二節 8：00 - 8：50 第三節 9：10 - 9：45 第四節 10 : 00-10 : 50 
  9:45 - 10：00 為全體住宿生睡前盥洗，盥洗畢，請同學準時回座位自習。 

 （高一，二，三年級同學，可彈性延長讀書至 11:50，12:00 就寢）。 
，（國一、國二 10 : 00 就寢，無第四節自習，若有需要，可提出申請）  
8.自習點名遲到，每累計滿 5 次者，通知家長和導師，每累計滿 10 次者，記警告乙次。 

餐    廳 

1.準時到餐廳用餐。早餐為 6:50 - 7:20 晚餐為 6：00 - 6:30，請依規定進出餐廳，無故未
進餐廳用餐者記警告 1 次。 

（晚餐 6：15 以後才可離開餐廳，6：40 前須離開餐廳）。  
2.請依指定座位就座，勿自行更動座位，勿將食物、水果帶出餐廳，勿浪費食物，勿邊走
邊吃。 

3.注意餐廳禮儀及同桌食物的平均分配。用餐後餐具收拾，請輕放勿丟擲；餐桌收拾後請
擦拭乾淨，將椅子疊放整齊並收入餐桌下。 

4.在餐廳裡若有任何問題，隨時請老師或餐廳工作人員協助處理。 

電   話 

1.學生一律不可接聽辦公室電話，老師將代為轉達。自習時間辦公室無人接聽，請家長於

下課或休息時間來電話（請參考作息時間表）。 

2.手機使用時間為下午 5：00  -  6：00 或8：50  -  9：10 ，學生由2個時段中擇一，鐘聲響後請即刻停止

使用並交回。 

3.使用公共電話時間:自習時間和就寢時間除外。 

4.辦公室電話不開放，若有重要事情必須與家長聯絡，可到辦公室請老師協助使用。 

5.學生住宿期間嚴禁違規使用手機，回宿舍請務必寄放老師辦公室，違規者將依住宿規則
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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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    假 

定期外宿： 
  如需定期外宿者，請於開學後，檢具家長親筆函提出申請，須經導師及學務處簽章。 
臨時事假外宿： 
1.事假須於一天前，持家長書寫之親筆函，附註詳細聯絡電話，於白天第六節下課

(3:00pm)前經導師、學務處准假，再將假單放回住宿部專用抽屜。 
2.若須搭校車，則應事先到學務處詢問校車是否有空位，始可搭乘。外宿搭校車者須繳交
車費(單趟 60 元)。 

3.此類外宿申請，每人每學期以五次為上限，超過五次者，將列入下學期住宿申請之觀察
名單。 

4.外宿假單若未及時於下午 3：00 前，經導師及學務處核可，則列為外宿請假不合格，每
累計三次紀錄者，愛校服務一週。 

病假外宿： 
  經學務處校護准假，填妥外宿單，並與家長連繫後，須經導師簽名始可外宿。導師簽名
後，必須將外宿單送至學務處住宿部專用抽屜。 

注意事項： 
1.若導師不在，亦無代理導師，則統一由教官審核可否外宿。 
2.學務處許可之病假除外，請同學勿代送未經導師准假之假單至住宿部。 

 3.請假手續未辦妥即離校屬違規，違規者將視情節輕重處分，(詳載於立約書中)。申請外 
   宿者請於 5:30 前離開學校，5：30 以後為顧慮學生安全，須由家長親自到宿舍接回； 
  住宿生外出晚上 6:00 後欲返回宿舍，基於安全考量，請家長於 9:30 前務必親自送回宿
舍。 

4.假單必須由家長親筆書寫，如發現偽造者，將依校規-記大過處分。 

寢室內務 

1.寢室排定後，不可任意更動床位或移動床墊、睡他人床或與他人共睡一床；若發現有共

睡一床、未經許可擅自換房睡或移動床墊者，視情節輕重依住宿規則處分。(第一次 2

支警告，第 2 次退宿) 

2.進入他人寢室前須先敲門，未經允許或無人在寢室時，請勿擅自進入。 

3.寢室應隨時保持整潔，同寢室友需合力打掃乾淨，並確實做好寢室內務整潔各項工作，

同一寢室表現優良將給予嘉獎，以資鼓勵。若表現不佳並屢勸不聽，將駁回下學期之住

宿申請。 

4.寢室內之床、床墊、書架、桌椅、櫃子或牆上請勿塗鴉、寫字或張貼任何東西，若有污

損或破壞公物，將需照價賠償。 

5.各類盥洗用具請收放在寢室指定位置，毛巾、大浴巾需晾在浴室，寢室內嚴禁外掛所有

衣物，應整齊收拾至櫥櫃裡。 

6.每天必須舖床，床包要拉平，棉被需摺好舖在床罩裏面，不可放在衣櫃裡，睡衣褲請勿包在棉被

裡。（保潔墊務必於入宿第一天即套於床墊上，若弄髒床墊須照價賠償，可將之帶回） 

7.書架上除書本外，不可放其他物品。(書本若太重，可部分整齊放在書桌上) 

8.椅背,窗台不可掛衣物或毛巾，離開座位時，請將椅子靠桌放整齊，拖鞋、鞋子請整齊

排放在指定位置。 

9.養成隨手關燈、電風扇等電源之好習慣。 

10.離開寢室時，請將窗簾拉開，窗戶打開半寬，房門關好，紗窗不打開，以防蚊蟲飛入。 

11.睡覺時請穿睡衣或休閒服，不可穿制服睡覺，睡前請把床罩掀開，不可睡在床罩上。 

就寢時間 

1.全體住校生晚間 9 : 45 回寢室，進行睡前盥洗、拿洗衣網。 

2.國一、二同學 10：00 熄燈就寢、其他年級第四節自習，其餘年級晚上 10：50 回寢室準

時熄燈就寢。 

3.高三延長讀書同學，晚上 12：00 準時熄燈就寢，不可到別人寢室聊天或走動。 

4.早上 6：1 0 起床，6：40 準時進自習室早點名，每累計遲到 5 次，通知家長和導師，每
累計遲到 1 0 次，記警告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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鋼 琴 室 

1.登記練琴者請至總務處繳費(每時段 30 分鐘，1 時段每學期費用 2000 元)，未經登記繳

費學生不可擅自進入琴室，並請依登記時段練習。(2 間自備樂器練習室，無須繳費) 

2.請愛惜公物，不可任意破壞、張貼或塗鴉；不可兩人共用一間琴室，練琴時請勿鎖門。 

3.離開前請蓋上琴蓋、將琴室整理乾淨，關燈、關電扇、關門後再離開。 

4.每節都有學生義工協助處理使用問題。 

義工、 
課輔同學 

參加課後輔導的同學、各處室義工或其他因素【需經老師證明】而耽誤洗澡時間者，一律於用完晚餐後 

 6：3 0 ~ 7：0 0盥洗完畢，7：1 5前須回到自習室，7:15分後登記遲到。 

祈 禱 室 

1.個人靜默祈禱（依輔導老師規定辦法，採自由登記方式，每時段 30 分，限一人進入祈

禱） 

2.開放時段：週一至週四晚上 7：00 – 9：30，段考前一週暫停開放。 

電 腦 室 

1.開放時段：週一至週四晚上 7：00 –9：45，下課時間及段考前一週暫停開放。 

2.使用辦法：根據住宿部電腦室規定之使用辦法，填寫申請單，由電腦室義工依序安排座
位。每節上課前，使用者至電腦室門口排隊等候（其餘請參考電腦室所公佈之使用辦
法） 

住校生 
應帶物品 

1.盥洗用品：毛巾、浴巾、臉盆、香皂、洗衣粉、漱口杯、梳子、牙刷、牙膏、洗髮精…等。 

2.內衣褲、襪子、睡衣、枕頭、單人床單、單人棉被(休閒服、保潔墊、床罩、洗衣網、蚊帳等)

可至快樂坊購買，收納盒、衣架、平底涼鞋或便鞋一雙、洗澡用拖鞋一雙 

3.個人常用藥物（如：腸胃藥、止痛藥、退燒藥、冷熱水袋…等） 

4.注意事項： a.所有個人物品及送洗衣物，請一律用油性奇異筆寫上住宿號碼及姓名。 

b.制服、運動服一律送洗，洗衣券於入宿當日發放（洗衣券請妥善保管）。 

c. 入宿時所搬來之行李箱請帶回家，因宿舍空間有限，以免影響內務整潔。 

其他 

1.請家長配合，除非必要，不要到宿舍探訪學生，若需送物品可交給守衛轉交。 
2.晚上住校生活動範圍以德賢廣場為主，禁止到小學部、善牧園及修院遊玩，為安全理
由，請家長勿與孩子約於校門口或其它校園角落見面。 

3.住宿部電話：2618-1773 或 2618-2287 轉 235（自習課中，電話無人接聽，請於下課時
間來電） 

 4.學務處傳真電話:2618-4171 

 


